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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社署）社會福利署（社署）社會福利署（社署）社會福利署（社署） 

  

因事缺席者因事缺席者因事缺席者因事缺席者：：：： 

  

(1) (1) (1) (1)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加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下加強強強強自力更生支援措施的進展（自力更生支援措施的進展（自力更生支援措施的進展（自力更生支援措施的進展（SWACSWACSWAC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7777／／／／04040404號）號）號）號） 

      這份文件旨在告知委員關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綜援）下加強自力更生支援措施

（支援措施）的最新情況，其中包括通過積極就業援助計劃、加強社區工作計劃及深入就業

援助計劃執行支援措施前後的主要觀察所得。初步顯示，支援措施能有效控制綜援失業個案

的增長。 

2.   委員的意見如下： 

(a)  支援措施可有效令綜援受助人由完全倚賴綜援，轉為有工作做； 

(b)  豁免計算入息的規定會間接資助僱主，鼓勵他們提供低於市價的工資，結果會

令墮入綜援網的低收入人士整體數目增加。因此，應根據市場水平釐定最低工資； 

(c)  綜援制度的整體目標應在於鼓勵綜援受助人重返勞工市場，以減少依賴綜援的

人數； 

(d)  改變社會人士對綜援目標的看法，至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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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除制裁和就業安排外，可能還需要為長期倚賴綜援的家庭提供更切合需要的深

入輔導或其他介入計劃；  

(f)  可考慮分階段逐步調低綜援受助人的援助金額； 

(g)  提高豁免計算的入息額，只會進一步令人無意尋找工作； 

(h)  社會福利署（社署）可考慮為每名綜援受助人制訂計劃，務求協助他們最終脫

離綜援網； 

(i)   可考慮推出過渡措施，向有工作能力的健全人士提供職位，而不是綜援金，同

時亦可要求失業的申請人接受職業訓練，擴闊他們的工作技能，作為發給綜援金的

條件； 

(j)   應向有工作能力的健全人士附加一些時間上的限制，以免他們倚賴和濫用綜援

制度； 

(k)  福利界應審慎考慮其行事方式，避免令綜援受助人成為社會上的一羣特權人

士； 

(l)   基於積極人生的概念，當局可考慮跟隨國際間採用的準則，將“長者”界定為

65歲以上而非60歲以上的人士； 

(m) 當局可考慮提供誘因，鼓勵政府的承辦商僱用綜援受助人； 

(n)  上一項有關提供誘因以鼓勵政府承辦商僱用綜援受助人的建議，會進一步將綜

援受助人標籤成一羣特權人士； 

(o)  需要全面檢討綜援計劃，為不同目標羣體制訂不同策略； 

(p)  現時的綜援制度雖有不足之處，但要作全盤檢討，在同一時間審視各個綜援部

份，則未必可行，亦非明智之舉；以及 

(q)  當局須採取以客為本的方式，分析綜援計劃下各個目標羣體；並且制訂長遠和

短期策略，按照緩急次序解決每個羣體的問題；同時亦可考慮將個別目標羣體從綜

援計劃逐一抽出，以期最終取消現時包羅所有羣體的制度。 

3.   政府的回應包括︰ 

(a)  雖然速度緩慢，但整體綜援失業個案自去年九月以來已逐步減少； 



(b)  工作主要集中於新個案，以期在這些個案演變成長期倚賴綜援個案前，盡早協

助有關的受助人脫離綜援網； 

(c)  當局已就受僱於政府承辦商的工人定出具指導作用的市場工資水平； 

(d)  目前的綜援金額是參照受助人的基本需要水平釐定，若分階段逐步削減綜援受

助人的援助金額會有實際困難； 

(e)  隨着市民的看法逐步改變，漸漸接受“從福利到就業”這概念，自力更生措施

現已越來越為人所接受； 

(f)  要使單親家長和少數族裔人士重投勞工市場，尤為困難； 

(g)  社署已致力與僱主聯絡，為綜援受助人物色工作，但主要障礙是綜援受助人缺

乏工作動力； 

(h)  隨着綜援制度的發展，健全人士和長者／殘疾人士的援助金額和支援服務已不

盡相同； 

(i)   就平等機會而言，若鼓勵政府承辦商僱用綜援受助人，可能會被指不公平； 

(j)   有關在綜援制度中加入時間限制的建議可予以研究； 

(k)  對於全面檢討整個綜援制度的建議，則有所保留，因為這需要花上很長的時

間。鑑於資源有限，以及可預見的政治因素，要進行全面檢討或會不切實際。較實

際的做法，是按緩急次序分別處理不同事項，而非同時處理所有事項；以及 

(l)   當局正集中檢討為有工作能力的健全人士而設的深入就業援助計劃，以及為單

親家長而設的計劃，檢討結果將於今年年底公布。 

4.   委員會閱悉這份文件，並無其他意見。 

((((2)  2)  2)  2)  管制慈善籌款活動（管制慈善籌款活動（管制慈善籌款活動（管制慈善籌款活動（SWACSWACSWACSWAC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文件第8888／／／／04040404號）號）號）號） 

5.   為提高慈善籌款活動的透明度和問責性，當局建議加強對這類活動的行政管制。這份文

件旨在就此徵詢委員的意見。當局建議落實並公布一套《慈善籌款活動最佳安排參考指引》

（《參考指引》），供慈善機構以自願方式遵守；並會於一年後進行檢討，以評估其成效和

未來路向。 

6.   委員的意見如下： 



(a)  制定《參考指引》，推廣慈善籌款活動最佳安排的做法值得讚賞，但在促請籌

款機構自律的同時，也應加強宣傳，提高市民對監管慈善籌款活動的認識； 

(b)  對擬議制度能否處理以郵遞方式進行的可疑籌款活動，有委員表示關注； 

(c)  對如何監管街頭慈善籌款活動，也有委員表示關注； 

(d)  當局應研究更廣泛宣傳賣旗活動的批准事宜；以及 

(e)  目前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對未獲授權進行的籌款活動施加的最高刑罰可

能過低，無法起阻嚇作用，因此可能有需要予以檢討。 

7.   政府的回應包括︰ 

(a)  獎券基金諮詢委員會對原來提出設立公開登記冊制度將所有籌款機構納入的建

議有所保留，因為制度屬自願參與性質，“可疑的慈善機構”未能即時分辨出來； 

(b)  如執行嚴格的審批程序和進行定期評估，將會使用大量資源，亦有可能窒礙慈

善機構的活動，並減少用於幫助有需要人士的資源； 

(c)  擬議的《參考指引》可讓採用“最佳安排”的機構向市民傳遞更多資料，藉以

更有效地監管籌款活動； 

(d)  現時擬議的《參考指引》可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最近發出的《捐獻者權利約

章》互相配合，有助當局與非政府機構攜手合作，加強監管籌款活動； 

(e)  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為慈善用途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籌款活動，或售

賣╱交換徽章、紀念品或類似物件的活動，均須取得社署發出的許可證；現行法例

只可規管在公眾地方進行的籌款活動； 

(f)  許可證持有人須向社署匯報籌得款額，以及如何運用這筆善款；以及 

(g)  社署在該署的網頁和公眾媒體宣傳每項慈善籌款活動（包括售旗日），並設立

熱線，供市民查詢有關籌款機構是否已正式獲准進行慈善籌款活動；社署會研究委

員提出的建議，探討可否加強售旗活動批准事宜的宣傳工作。 

8.   委員會通過文件所載的建議，並無其他意見。 

((((3) 3) 3) 3) 社會投資與三方面社會投資與三方面社會投資與三方面社會投資與三方面伙伙伙伙伴關係的進展（口頭簡介）伴關係的進展（口頭簡介）伴關係的進展（口頭簡介）伴關係的進展（口頭簡介） 



9.   當局簡介進展如下： 

(a)  “社會投資及未來伙伴關係”研討會於二零零四年四月三日舉行，約有450名參

加者。福利界普遍支持社會投資的概念及推廣三方面的伙伴關係；以及 

(b)  可能會於今年秋季舉行一個有商界參與的三方面伙伴關係研討會。 

10.  委員的意見如下： 

(a)  徵詢商界的意見至為重要； 

(b)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可考慮邀請商行的行政總裁參與圓桌會議； 

(c)  如在未來數月可物色某些公司參與一些為期大約一年的試驗項目，將會十分有

用； 

(d)  中小型商行也應當會願意參與這類活動；以及 

(e)  應考慮提供一些誘因（如免稅），以鼓勵商界建立三方面的伙伴關係。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 

二零零四年九月 


